
开平市赤水镇和安村委会新溪村环境整治工程

监理服务需求书

一、项目概况

1.项目名称：开平市赤水镇高山村委会环境整治工程

2.建设单位：开平市赤水镇人民政府

3.建设地点：开平市赤水镇和安村委会新溪村

4.建设内容：①拆除原塘基栏杆 100m，新建塘基不锈钢栏杆

282m；②新建村道砼硬底化长 125m，面积 481 ㎡；③新建人行

道砼硬底化长 131m，面积 120.58 ㎡；④新建村面砼硬底化 560

㎡；⑤购置、安装太阳能路灯 26 盏（入村道路及村面）。

二、供应商资格（资质）要求

1、中介服务机构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

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；

2、中介服务机构须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工程监理乙

级或以上（含乙级）资质监理单位。

3、中介服务机构在信用中国和信用广东存在近两年内有失信行为

记录的，项目业主有权取消该中选服务机构的报名和中选资格。

三、服务要求

1、负责赤水镇（和安村委会新溪村环境整治工程）的监理服务工

作

2、安排有相应资质的人员负责本项目监理服务工作

3、应本着为业主服务，维护业主合法权益的原则，客观、公正、

科学地进行项目建设过程的监理工作，出具工程监理报告。

4、与甲方保持密切的联络，随时解答甲方针对本项目建设过程提

出的有关问题。

四、服务费用和结算方式



该项目工程招标控制价为 363294.54 元，监理服务费为 11900.00*1=11900.

00 元。即人民币壹万壹仟玖佰元整。

监理费的最终结算按《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》（发改价格

【2007】670 号）的收费标准及计价方法，最终结算价以现行法规经有关部门审

核定案的预算书为计算基础。

五、服务时间

按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相关程序确定

本项目服务期至该工程完成竣工验收止，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

计算。

六、确定服务供应商

。

开平市赤水镇人民政府

2025年 12月 9 日


